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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公眾使用　■一般使用 中華民國111年06月20日印製

第1頁/共2頁

1.依據建築法第26條規定，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，僅為對申請建造之許可，建築
物起造人、或設計人，如有侵害他人財產，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，依法負其責任。
2.依據建築法第70條規定，建築工程完竣後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。
下開工程業已依照核准圖說建築完竣，申請給照使用。
此致
起造人

【2.建築地址】
【所屬行政區】
【地號】
【門牌號碼】

【郵遞區號】

【1.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】

 
 

連江縣政府
  印

【3.起造人】
【姓名】

【電話】 【傳真或e-mail】
 【法定代表人】

【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】

【通訊處】
【4.承造人】
【營造業名稱】
【負責人】
【登記證字號】
【住址】

【統一編號】
【傳真或Email】

【專任工程人員】

【電話】

【證書字號】

  簽章

　 簽章
【5.監造人】
【姓名】 【開業證書字號】 
【事務所名稱】
【事務所地址】
【電話】   簽章

【法定容積率】
【騎樓地面積】

【退縮地面積】

免
0％

0㎡ 0㎡
0㎡

0㎡

【6.基地概要】

0㎡
0㎡

【其他面積】
【法定空地面積】

【建築線指定】
【法定建蔽率】
【基地面積合計】

【保留地面積】

【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】

【7.建築概要】
【建築物主要用途】 【設計建築物高度】 【簷高】0ｍ 0ｍ

【建築面積】 【總樓地板面積】0㎡ 0㎡

【設計建蔽率】 【設計容積率】0％ 0％
【建造類別】 【工程造價概算】0元

【構造種類】

【層棟戶數】

【總設計停車輛數】 【法定輛數】 【鼓勵輛數】 【自行增設輛數】

【法定防空避難室面積】

0幢 0棟 地上0層 地下0層 0戶
0輛 0輛 0輛0輛

0㎡

【9.雜項工作物概要】
【8.申報開工日期】民國年月日 【申報竣工日期】民國年月日

【10.適用法令概要】
□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適用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發佈建築技術規則版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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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公眾使用　■一般使用 中華民國111年06月20日印製

第2頁/共2頁

□建築物防火避難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內授營建管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號建築物防火避難
性能設計計畫認可通知書辦理
□建築物耐震設計適用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版本

【11.備註】
土石方計算‧

註一：粗框部分申請人免填。
註二：地號如因合併或分割而與原建造執照地號不同者，請填列新地號。

【發照字號】 【日期】


